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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
責
的
國
聯
，
沒
有
設
置
武
裝
部
隊
，
無
法
以
武
力
解
決
問
題
，
進
用
經
濟
、
外
交
制
裁
下
無
嚇
阻
作
用
。 

 
 

一
戰
後
美
國
已
是
舉
足
輕
重
的
大
國
，
其
未
加
入
國
聯
，
等
於
削
弱
國
聯
聲
望
。
而
且
負
起
維
持
國
際
和
平 

 

Ｂ
最
初
極
力
催
生
國
聯
的
是
美
國
總
統
威
爾
遜
，
但
因
美
國
內
部
盛
行
孤
立
主
義
，
最
後
美
國
未
能
加
入
國
聯
。 

 
 

 

主
要
採
取
談
判
及
仲
裁
方
式
來
平
息
國
際
紛
爭
，
以
避
免
再
次
發
生
像
一
次
大
戰
的
大
規
模
戰
爭
。 

 

Ａ
一
九
二
○
年
成
立
的
國
際
和
平
組
織
，
簡
稱
國
聯
。 

●
補
充
：
沒
有
權
力
的
和
平
者│

│

國
際
聯
盟 

３
日
本
遭
指
責
為
侵
略
者 

↓ 

退
出
國
聯 

 

溥
儀
不
僅
無
實
權
，
且
受
到
關
東
軍
嚴
厲
監
管
。 

 

 

扶
植
成
立
滿
洲
國
，
並
找
來
溥
儀
當
皇
帝
。
表
面
上
使
東
北
獨
立
自
主
，
但
實
際
是
日
本
官
僚
掌
握
軍
政
大
權
，  

 

關
東
軍
為
避
免
因
侵
占
東
北
，
引
發
歐
美
國
家
制
裁
日
本
，
所
以
轉
以
「
滿
洲
人
民
尋
求
獨
立
自
治
」
為
藉
口
，  

●
補
充
：
滿
洲
國
的
傀
儡
皇
帝─

─

溥
儀 

２
一
九
三
二
年
成
立
滿
洲
國
作
為
傀
儡
政
權 

↓ 

中
華
民
國
政
府
的
因
應
方
式
：
向
國
際
申
訴 

 

↓ 

三
個
月
內
日
軍
占
領
東
北
全
境 

↓ 

中
華
民
國
政
府
的
因
應
方
式
：
訴
諸
國
際
仲
裁 

１
一
九
三
一
年
九
月
十
八
日
關
東
軍
以
保
護
南
滿
鐵
路
為
名
，
占
領
瀋
陽
與
長
春 

 
 

 

日
本
將
北
平
以
東
至
長
城
線
以
南
劃
為
「
中
立
地
帶
」，
禁
止
雙
方
駐
軍
，
為
華
北
帶
來
二
年
多
的
和
平
。 

 
 

國
府
為
保
全
華
北
，
決
定
改
與
日
方
交
涉
，
簽
訂
《
塘
沽
協
定
》
： 

３
一
九
三
三
年
一
月
，
日
本
關
東
軍
發
動
熱
河
、
長
城
作
戰
，
國
軍
武
備
不
足
、
後
勤
失
調
，
無
法
有
效
抵
抗
。 

２
面
對
打
算
入
侵
熱
河
與
河
北
的
日
軍 

↓ 

國
民
政
府
決
定
「
先
安
內
後
攘
外
」
，
仍
以
剿
共
優
先 

１
一
九
三
二
年
一
月
二
十
八
日
在
上
海
以
保
護
僑
民
為
由
出
兵 

↓ 

歐
美
等
國
出
面
下
迫
使
日
軍
停
火 

２
日
方
進
攻
戰
略
：
速
戰
速
決
．
三
月
亡
華 

 
 

遷
到
西
南
後
方
，
包
括
故
宮
文
物
等 

 

為
持
久
抗
戰
，
政
府
機
關
、
工
廠
、
學
校
與
學
術
單
位 

１
中
國
防
守
策
略
：
以
空
間
換
取
時
間 

 
 

 
 

 
 

 

從
天
津
到
廣
州
的
所
有
重
要
大
城
市 

↓
一
年
內
，
日
軍
已
經
控
制
中
國
東
部
沿
海 

４
十
二
月
：
日
軍
佔
領
南
京
（
南
京
大
屠
殺
） 

 
 

 

更
對
內
陸
省
分
發
展
有
莫
大
助
益
。 

 
 

四
川
省
天
然
氣
，
不
僅
支
持
對
日
抗
戰
， 

 
 

 

如
甘
肅
省
油
田
、
西
康
省
（
今
屬
四
川
省
）
鋁
礦
和 

 
 

且
國
府
同
時
開
發
西
南
與
西
北
地
區
的
資
源
， 

 
 

 

工
廠
西
遷
，
在
政
府
的
支
持
下
逐
漸
恢
復
生
產
， 

 
 

 

無
法
供
應
戰
時
需
要
。
抗
戰
時
期
，
約
有
六
百
多
家 

 

抗
戰
前
，
四
川
、
雲
南
等
省
分
的
工
業
發
展
落
後
， 

 

●
補
充
：
工
廠
內
遷
帶
動
內
陸
發
展 

３
十
一
月
：
國
民
政
府
遷
都
重
慶 

 

中
國
軍
隊
死
守
上
海
三
個
月
後
撤
退 

２
八
月
十
三
日
：
八
一
三
松
滬
會
戰 

 

↓
蔣
中
正
《
廬
山
聲
明
》
：
犧
牲
到
底
、
抗
戰
到
底 

 

藉
口
士
兵
失
蹤
要
求
入
城
被
拒
↓
攻
陷
北
平
、
天
津 

１
七
月
七
日
：
盧
溝
橋
事
變
： 

 
 

 

但
國
民
政
府
西
撤
重
慶
↓
中
日
進
入
長
期
對
峙 

 
 

最
大
規
模
會
戰
，
國
軍
慘
敗
， 

 

２
六
月
：
武
漢
會
戰 

 
 

國
軍
獲
勝
，
暫
時
阻
止
日
軍
前
進 

１
一
月
：
台
兒
莊
戰
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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Ｂ
影
響
：
美
國
對
日
、
德
、
義
宣
戰
； 

國
民
政
府
在
十
二
月
九
日
對
日
、
德
、
義
宣
戰 

 
 

 
 

 
 

↓
美
國
多
艘
戰
艦
、
兩
百
架
戰
機
被
擊
毀
，
美
軍
陣
亡
超
過
二
千
人 

 

Ａ
過
程
：
日
本
特
遣
艦
隊
對
美
國
太
平
洋
艦
隊
基
地
珍
珠
港
攻
擊 

２
珍
珠
港
攻
擊
：
（
時
間
：
一
九
四
一
年
十
二
月
七
日
清
晨
） 

 
 

↓
日
本
主
戰
派
計
畫
對
美
、
英
開
戰
。
目
標
：
占
領
荷
屬
東
印
度
群
島
（
印
尼
）
獲
取
東
南
亞
的
石
油 

 

Ｃ
日
本
主
戰
派
反
對
與
美
國
協
調 

↓ 

美
國
停
止
向
日
本
出
口
石
油 

 
 

↓
日
本
軍
方
積
極
南
進 

↓ 

美
、
英
兩
國
感
受
強
大
威
脅 

 

Ｂ
一
九
四
○
年
九
月
：
日
本
、
德
國
、
義
大
利
結
成
軸
心
國 

↓ 

三
國
同
盟 

 

Ａ
一
九
三
九
年
九
月
：
歐
戰
爆
發 

１
背
景
： 

 

 

（
日
本
帝
國
的
勢
力
範
圍
擴
張
到
前
所
未
有
的
程
度
） 

↓
日
本
不
到
半
年
時
間
，
席
捲
東
南
亞
、
控
制
整
個
西
太
平
洋 

３
日
軍
攻
入
大
洋
洲
部
分
島
嶼
，
藉
此
攻
擊
澳
洲 

 

轉
運
軍
事
與
民
生
物
資
，
直
至
一
九
四
二
年
遭
日
本
切
斷
交
通 

 
 

一
九
三
八
年
竣
工
，
此
後
為
中
國
重
要
的
對
外
聯
絡
道
路
， 

 

滇
緬
公
路
的
工
程
艱
巨
浩
大
，
動
員
二
十
多
萬
人
， 

 

●
補
充
：
開
鑿
滇
緬
公
路 

 
 

 

↓ 

切
斷
中
國
戰
時
最
重
要
對
外
通
道
滇
緬
公
路 

２
一
九
四
二
年
三
月
：
日
軍
占
領
緬
甸
首
府
仰
光 

 
 

香
港
（
英
）、
馬
尼
拉
（
美
）、
新
加
坡
（
英
）
陸
續
淪
陷 

１
日
軍
進
攻
美
、
英
、
荷
的
殖
民
地
： 

 

○
避
免
人
民
遭
受
戰
亂
蹂
躪
、
避
免
中
共
壯
大
勢
力 

 

Ｘ
成
立
國
民
政
府
投
降
日
本
：
投
敵
叛
國
、
漢
奸 

●
補
充
：
汪
精
衛
的
歷
史
評
價 

 
 

↓
法
日
形
成
同
盟
關
係 

●
補
充
：
一
九
四
○
年
六
月
法
國
被
德
國
占
領
，
成
立
傀
儡
政
府
，  

 
 

↓
一
九
四
五
年
擁
立
末
代
皇
帝
建
立
傀
儡
政
權 

 

Ｅ
法
國
：
簽
署
《
日
法
協
定
》，
得
以
在
印
度
支
那
駐
紮
軍
隊 

 

Ｄ
泰
國
：
簽
訂
同
盟
條
約
，
納
入
保
護
國 

 

Ｃ
新
加
坡
：
成
立
印
度
臨
時
政
府
，
誓
言
推
翻
英
國 

 

Ｂ
緬
甸
、
菲
律
賓
：
一
九
四
三
年
成
立 

 

Ａ
中
國
：
一
九
四
○
年
扶
植
汪
精
衛
成
立
中
華
民
國
國
民
政
府 

 

↓
在
各
地
扶
植
傀
儡
政
權 

３
行
動
：
日
本
號
召
亞
洲
各
國
共
組
大
東
亞
共
榮
圈 

２
真
正
目
的
：
合
理
化
在
東
亞
及
太
平
洋
地
區
的
軍
事
侵
略 

 

Ｂ
防
止
共
產
主
義
在
亞
洲
蔓
延 

 

Ａ
反
抗
西
方
在
亞
洲
的
殖
民 

１
聲
稱
：
「
解
放
亞
洲
民
族
」 

 
 

 

還
有
中
國
牽
制
數
百
萬
日
軍
、
蘇
聯
對
日
宣
戰
、
國
內
經
濟
崩
潰
…
…
等
因
素
。 

 
 

日
本
迷
信
大
砲
戰
艦
，
而
美
國
則
以
航
空
母
艦
、
潛
艦
殲
滅
日
本
海
軍
。 

 

日
本
失
敗
有
許
多
因
素
，
但
關
鍵
是
日
本
工
業
生
產
力
遠
不
如
美
國
，
以
及
海
戰
思
維
落
後
， 

 
●
補
充
：
日
本
帝
國
敗
亡
的
關
鍵 

 
 

↓
日
軍
無
法
招
架
，
迅
速
崩
潰
敗
亡
。 

 
 

集
中
兵
力
圍
攻
單
一
島
嶼
，
占
領
後
再
圍
攻
下
一
座
島
嶼
，
由
東
向
西
逼
近
日
本
本
土
，
即
為
跳
島
戰
術
。 

 

日
本
在
東
太
平
洋
、
東
南
亞
有
許
多
殖
民
地
、
軍
事
基
地
，
因
此
美
國
的
反
攻
戰
略
是
以
珍
珠
港
為
起
點
， 

 

●
補
充
：
跳
島
戰
術 

 

Ｃ
八
月
，
美
國
投
下
原
子
彈
、
蘇
聯
對
日
宣
戰 

↓ 

八
月
十
五
日
，
日
本
政
府
宣
布
無
條
件
投
降 

 

Ｂ
七
月
，
波
茨
坦
會
議
：.

要
求
日
本
無
條
件
投
降
、
德
國
分
治 

 
 

（
３
）
美
、
英
以
東
北
亞
的
利
權
，
換
取
蘇
聯
對
日
作
戰 

 
 

（
２
）
戰
後
成
立
聯
合
國
組
織
、 

 
 

（
１
）
德
國
須
無
條
件
投
降
，
戰
後
由
英
美
法
蘇
分
區
占
領
德
國
與
柏
林 

 

Ａ
二
月
，
蘇
、
美
、
英
簽
署
《
雅
爾
達
協
定
》
： 

 

３
一
九
四
五
年
： 

 

２
一
九
四
四
年
七
月
：
美
軍
攻
克
塞
班
島
，
日
本
內
閣
設
法
和
談 

 

Ｂ
開
羅
會
談
：
商
討
戰
後
領
土
安
排
（
日
本
必
須
無
條
件
投
降
，.

戰
後
歸
還
中
國
東
北
、
臺
澎
，
並
讓
朝
鮮
獨
立
） 

 

Ａ
美
軍
在
太
平
洋
展
開
反
攻
、 

 

１
一
九
四
三
年
下
半
年
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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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年
抗
戰
期
間
中
國
軍
隊
陣
亡
人
數
約
一
百
三
十
萬
、
平
民
死
於
戰
火
者
難
以
估
算
，
總
數
可
能
達
千
萬
人
以
上 

３
中
國
方
面
： 

 

 
 

如
：
兩
顆
原
子
彈
：
兩
個
城
市
共
十
餘
萬
人
死
亡
，
因
核
子
輻
射
感
染
而
死
亡
者
不
計
其
數 

２
日
本
方
面
：
在
戰
爭
末
期
飽
受
美
軍
轟
炸
， 

 

１
第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至
少
造
成
五
千
五
百
多
萬
人
喪
生 

 
 

 

神
風
特
攻
隊
的
攻
擊
方
式
為
「
一
人
、
一
機
、
一
彈
換
一
艦
」
，
造
成
敵
國
巨
大
心
理
壓
力
。 

 
 

故
「
神
風
」
一
詞
有
解
救
日
本
的
涵
義
。 

●
補
充
：
「
神
風
」
之
名
起
源
於
元
軍
曾
兩
次
東
征
日
本
，
但
皆
遭
颶
風
所
阻
，
日
本
稱
其
為
「
神
風
」
。 

３
越
趨
瘋
狂
的
交
戰
方
式
：
神
風
特
攻
隊
與
原
子
彈 

２
新
的
總
體
戰
爭
型
態
：
不
再
有
「
前
線
」
和
「
後
方
」
的
空
間
區
別 

↓
無
差
別
對
待
軍
民 

１
二
次
大
戰
的
特
徵
：
平
民
成
為
軍
事
攻
擊
目
標
，
平
民
的
死
傷
比
軍
人
慘
重 

↓
亞
洲
戰
場
出
現
「
無
差
別
轟
炸
」 

 

Ｃ
超
過
二
十
萬
名
臺
灣
人
（
包
括
漢
人
及
原
住
民
）
被
動
員
參
戰 

 

Ｂ
太
平
洋
戰
爭
：
徵
調
臺
人
至
戰
場
作
戰 

 

Ａ
中
日
戰
爭
爆
發
後
：
臺
灣
總
督
府
鼓
勵
臺
灣
人
加
入
軍
隊
充
當
軍
伕 

３
臺
籍
軍
伕
及
日
本
兵
： 

 

Ｃ
戰
後
備
受
譴
責
：
受
害
者
展
開
長
達
數
十
年
的
求
償
爭
訟 

 

Ｂ
目
的
：
將
這
些
女
性
送
往
戰
場
充
當
慰
安
婦 

 

Ａ
來
源
：
強
徵
國
內
及
殖
民
地
的
女
性
，
包
括
日
本
、
朝
鮮
、
臺
灣
、
中
國
及
東
南
亞 

２
慰
安
婦
： 

 

Ｃ
死
亡
人
數
：
軍
民
死
亡
人
數
達
三
十
萬
人 

 

Ｂ
過
程
：
放
任
軍
隊
大
量
屠
殺
戰
俘
及
平
民
百
姓
，
持
續
達
兩
個
月 

 

Ａ
時
間
：
一
九
三
七
年
十
二
月
，
日
軍
攻
陷
南
京 

１
南
京
大
屠
殺
： 

 
 

共
有
一
百
七
十
三
人
被
送
上
中
、
美
、
澳
等
國
的
軍
事
法
庭
，
其
中
有
二
十
六
人
被
判
死
刑 

３
在
戰
爭
期
間
犯
下
罪
刑
的
臺
灣
人
： 

 

 
 

審
判
策
動
中
日
戰
爭
的
相
關
日
本
軍
人
，
多
人
被
判
死
刑
，
如
日
本
佔
領
香
港
時
期
的
總
督
酒
井
隆 

２
國
民
政
府
在
南
京
成
立
戰
犯
軍
事
法
庭
：（
補
充
：
全
名
為
「
國
防
部
審
判
戰
犯
軍
事
法
庭
」） 

 
 

而
珍
珠
港
事
件
是
美
國
逼
迫
日
本
，
日
本
為
自
衛
而
戰
。 

 

東
條
英
機
辯
駁
日
本
的
「
大
東
亞
政
策
」
旨
在
解
放
東
亞
人
民
，
並
非
侵
略
，
更
從
未
對
中
國
進
行
侵
略
； 
 

●
補
充
：
東
條
英
機
受
審 

 
 

 
 

 

↓
七
人
被
判
處
死
刑
，
包
含
日
本
首
相
東
條
英
機 

 

Ｃ
影
響
：
審
判
發
動
戰
爭
的
日
本
軍
人
和
政
客
，
共
二
十
八
名
被
告 

 

Ｂ
設
立
者
：
占
領
日
本
的
盟
軍
最
高
司
令
部 

 

Ａ
時
間
與
地
點
：
一
九
四
六
到
一
九
四
八
年
，
東
京 

１
遠
東
國
際
軍
事
法
庭
： 

「
大
日
本
帝
國
若
能
復
興
，
期
望
日
本
政
府
能
給
我
那
一
個
兒
子
有
接
受
日
本
教
育
的
機
會
。
」 

 
 

 
 

那
另
一
個
國
度
。
若
是
這
法
庭
不
是
為
正
義
，
而
是
為
報
復
而
進
行
裁
判
，
那
我
被
判
處
死
刑
也
毫
無
怨
言
。
」 

 
 

 
 

我
是
為
了
日
本
，
遵
守
始
終
一
貫
的
信
念
來
戰
鬥
。
如
今
國
籍
雖
有
變
更
，
但
我
仍
想
以
日
本
軍
人
身
分
走
向 

 
 

「
我
是
台
灣
人
，
因
故
我
奉
獻
我
的
身
體
，
犧
牲
了
妻
子
，
在
法
庭
上
力
爭
，
最
後
失
敗
而
赴
死
地
。 

●
補
充
：
戰
後
被
日
本
政
府
忽
視
的
戰
犯│

│

董
長
雄 

 
 

 
  

 
成
為
一
等
國
民
，
根
本
沒
有
要
侵
犯
中
國
或
他
國
的
意
圖
。
」 

 
 

 
  

將
生
命
奉
獻
給
日
本
的
日
籍
台
灣
兵
，
為
的
只
是
表
現
台
灣
人
也
有
資
格
與
日
本
人
平
起
平
坐
， 

 

 
 

 
 

的
待
遇
…
…
當
時
日
籍
台
灣
志
願
兵
可
說
是
『
男
人
中
的
男
人
』
，
極
為
風
光
。
那
時
自
願
進
入
日
本
陸
軍
， 

 

 

「
日
本
時
代
的
台
灣
人
，
可
說
是
二
等
、
甚
至
三
等
國
民......

只
有
當
兵
才
能
不
被
歧
視
，
可
享
受
與
日
本
人
同
樣 

 

「
當
年
自
願
當
日
本
兵
的
台
灣
囡
仔
，
只
想
與
日
本
人
平
起
平
坐
，
沒
有
侵
犯
他
國
的
意
圖
！
」 

●
補
充
：
自
願
的
日
籍
台
灣
兵│

│

簡
傳
枝 


